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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11104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就本府所屬機關學校102年度採

購案件，經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稽核辦理情形，核有共同性

缺失事項，請各機關依說明段辦理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103年6月12日審中市五字第1030

0024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招標文件方面：

(一)依政府採購法(以下簡稱採購法)第63條規定，各類採購

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各機關學校可

至本府全球資訊網-採購專區或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全球資訊網-下載專區下載使用主管機關最新版本各式

採購契約書範本。

(二)另有關保固保證金金額上限及營利事業登記證自98年4

月13日起不再作為證明文件等規定，本府所提供之各式

招標文件範本內業已明定，請依規辦理。

(三)有關經濟部商業司已取消公司印鑑登記制度，本府102

年9月6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167112號函業已載明，各機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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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學校於辦理採購時，毋需再將「印模單」列為招標文

件，以提升採購效率。

(四)依採購法第30條第3項規定，有關押標金、保證金及其

他擔保之種類、額度及繳納、退還、終止方式，由主管

機關定之。爰此，各機關於擬訂招標文件時，應依採購

法第30條第2項規定辦理，不得限制押標金保證金之繳納

方式。

三、開決標作業缺失方面：

(一)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款及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

6款規定，請各機關學校於開標前及決標前，應查詢投

標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，以避免衍生採購爭議，影

響採購效率。

(二)各機關學校採購同仁應熟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，以

避免造成採購缺失及爭議，進而影響公共利益，例如：

招標文件內容及招標公告不一致及誤植機關聯絡資訊等

內容，係屬應可避免之行政疏失。

四、本府將不定期開辦採購法系列講座、研習等相關教育訓練

課程，並提供採購諮詢專線、採購座談會、政府採購種子

教師網絡等多方諮詢管道，請各機關學校同仁多加利用，

俾利提升採購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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